
中宏福佑护理保险 

产品说明书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的有效期内，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按照下列约定承担给付护理保险金或疾病身故保险金中的一项保险责任： 

 

一、护理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被确诊患有本合同第八部分约定的一种或多种特定疾病，我们不承担给付护理保险金的责任，并向您（指投保人，下同）无

息退还已交纳的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发生疾病，经本合同约定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有本合同第八部分约定的特定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

或者被保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含第 180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达到《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中所列第 1至第 3级的伤残程度；上述

情形即视为被保险人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我们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护理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1) 若被保险人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时的到达年龄小于 18周岁（不含 18 周岁），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确诊特定疾病或认定伤残等级时下列两项

金额的较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 累计已交保险费； 

②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若被保险人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时的到达年龄大于等于 18 周岁但小于 61 周岁（不含 61 周岁），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确诊特定疾病或认定

伤残等级时下列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 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160%； 

②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的 120%。 

(3) 若被保险人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时的到达年龄大于等于 61周岁，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确诊特定疾病或认定伤残等级时下列三项金额的最大

者给付护理保险金： 

① 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120%； 

②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的 110%； 

③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本项护理保险金的给付仅以一次为限。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伤残，应在治疗结束之后，由我们和被保险人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进行鉴定；如果被保险人自

意外伤害之日起 180日内治疗仍未结束的，则按其第 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 

 

二、疾病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导致身故的，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两项金额的较大者给付疾病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本合同随之终止： 

(1) 累计已交保险费； 

(2)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 

因下列第(1)至(9)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确诊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而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或因下列第(1)至（7）、及第(10)至(14)项情形导

致被保险人发生《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中所列的第 1 至第 3 级伤残程度而达到护理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或因下列第(1)至(5)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

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斗殴、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6)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7)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8)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9) 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10) 被保险人接受妊娠（含异位妊娠）及其并发症、流产、堕胎、分娩、避孕、节育、不孕不育、绝育、绝育恢复、人工受孕、产前产后检查、性病、

性功能相关医疗、变性的手术和医疗性服务，或由前述情形导致的并发症； 

(11) 被保险人药物过敏、发生医疗事故或因非意外事故所致的整容； 

(12) 被保险人患精神性疾病（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版（ICD-10）分类为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疾病）； 



(13) 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14) 被保险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潜水、跳伞、攀岩运动、探险活动、武术比赛、摔跤比赛、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随之终止，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

本合同随之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或减轻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犹豫期、宽限期、保险事故的通知与保险金的申请、护理保险金给

付条件鉴定结果的争议处理、自动贷款垫交保险费、保险合同贷款、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职业或工种的变更处理、特定疾病的名称和

定义及其他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投保范围：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 0周岁（须出生满 7日）至 70周岁，且须符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期间：趸交、3年交、5年交、10年交、15年交、20年交、交至 50周岁、交至 51周岁、交至 52 周岁、交至 53周岁、交至 55周岁、交至 56周岁、

交至 57周岁、交至 58周岁、交至 60周岁、交至 61周岁、交至 62周岁、交至 63周岁、交至 65周岁 

交费方式：趸交、年交、半年交、季交、月交 

上述投保范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的投保范围、

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 15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如果您想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您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

合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保险费发票（如有）；我们在收到约定的材料后，会把已收的保险费全部退还您。从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对

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等待期 

自本合同签发之日（不含当日）或最后效力恢复之日（不含当日）起的 90日（含第 90日）为等待期。 

 

解除合同 

犹豫期满后您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由您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若您在犹豫期满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计划示例一 

投保年龄：40周岁；性别：女；年付保险费：2,400元；交费期间：10年；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基本保险金额：50,590元； 

 

保单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初年龄

（即到达年龄）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退保金） 
护理保险金 疾病身故保险金 

1 40 41  2,400   2,400  262  3,840  2,400  

2 41 42  2,400   4,800  613  7,680  4,800  

3 42 43  2,400   7,200  1,200  11,520  7,200  

4 43 44  2,400   9,600  2,741  15,360  9,600  

5 44 45  2,400   12,000  4,861  19,200  12,000  

6 45 46  2,400   14,400  7,521  23,040  14,400  

7 46 47  2,400   16,800  10,765  26,880  16,800  

8 47 48  2,400   19,200  14,636  30,720  19,200  

9 48 49  2,400   21,600  19,180  34,560  21,600  

10 49 50  2,400   24,000  24,444  38,400  24,444  

20 59 60 0  24,000  29,707  38,400  29,707  

30 69 70 0  24,000  35,645  50,590  35,645  

40 79 80 0  24,000  41,878  50,590  41,878  

50 89 90 0  24,000  48,011  52,812 48,011  

60 99 100 0  24,000  51,366  56,503 51,366  

 

注 1：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

交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值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注 2：上表所列的现金价值（退保金）为当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的现金价值（退保金）。 

注 3：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注 4：护理保险金和疾病身故保险金，我们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且以最先发生者予以给付。 

 

计划示例二 

投保年龄：45周岁；性别：男；年付保险费：2,400元；交费期间：15年；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基本保险金额：64,638元； 

 

保单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初年龄

（即到达年龄） 
保单年度末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退保金） 
护理保险金 疾病身故保险金 

1 45 46  2,400   2,400  290  3,840  2,400  

2 46 47  2,400   4,800  672  7,680  4,800  

3 47 48  2,400   7,200  1,303  11,520  7,200  

4 48 49  2,400   9,600  2,748  15,360  9,600  

5 49 50  2,400   12,000  4,319  19,200  12,000  

6 50 51  2,400   14,400  6,638  23,040  14,400  

7 51 52  2,400   16,800  9,438  26,880  16,800  

8 52 53  2,400   19,200  12,750  30,720  19,200  

9 53 54  2,400   21,600  16,603  34,560  21,600  

10 54 55  2,400   24,000  21,030  38,400  24,000  

11 55 56  2,400   26,400  24,246  42,240  26,400  

12 56 57  2,400   28,800  27,600  46,080  28,800  

13 57 58  2,400   31,200  31,096  49,920  31,200  

14 58 59  2,400   33,600  34,735  53,760  34,735  

15 59 60  2,400   36,000  38,519  57,600  38,519  

20 64 65 0  36,000 42,074  64,638  42,074  

30 74 75 0  36,000 49,551  64,638  49,551  



40 84 85 0  36,000 57,167  64,638 57,167  

50 94 95 0  36,000 64,257  70,683 64,257  

55 99 100 0  36,000 65,511  72,062 65,511  

注 1：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

交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值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注 2：上表所列的现金价值（退保金）为当个保险合同周年日的现金价值（退保金）。 

注 3：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注 4：护理保险金和疾病身故保险金，我们仅给付一项，并以一次为限，且以最先发生者予以给付。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保险责任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